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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議離婚應該注意的事項

⽂:梁維珊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家庭‧⽗⺟⼦⼥  ‧ 2023-02-18

本⽂

夫妻分⼿是⼀⾨學問，應該把權利義務說清楚，如果不再是朋友，也不要是敵⼈。

我國離婚分為「協議離婚」（⼜稱兩願離婚[1]）及「裁判離婚」（由法院判離婚），⽐較常⾒的是私下解決的
協議離婚，理由在於⼀般⼈不喜歡跑法院，⽽且「裁判離婚」必須有裁判離婚事由[2]，並不是想離就離，還得
看是否符合法條規定及法院實務判斷。以下介紹較常⾒「協議離婚」應注意事項，可納⼊離婚協議書內容。
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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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協議離婚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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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雙⽅同意離婚，有⼀起到戶政機關辦理離婚登記的義務[3]。

⼆、未成年⼦⼥（2023年1⽉1⽇起成年為18歲）的監護權

約定歸屬⽗親或⺟親，或⽗⺟共同監護。



三、未成年⼦⼥的扶養義務分擔

如果由⽗或⺟⼀⽅單獨照顧未成年⼦⼥，則另⼀⽅應按經濟能⼒、參考當地縣市政府⼈均消費（以⽉為單
位），計算每個⽉應負擔扶養費。

單純離婚協議書效⼒如何呢？扶養費給付會持續發⽣，如未來⼀⽅違反約定，另⼀⽅只能以訴訟⽅式向法院請
求裁判；但如離婚協議書曾經公證，則⼀⽅違約不給付時，另⼀⽅可以直接請求強制執⾏。

扶養費⾦額原則不變：除⾮有重⼤情事變更（例如：原來主要照顧者喪失⼯作能⼒），否則扶養費⾦額原則上
法院不會酌減，以達到保護未成年⼦⼥⽬的。

四、未成年⼦⼥的會⾯交往權

雙⽅協調可以接受的接送時間及地點，應該以⼦⼥健康成⻑為⾸要⽬標，千萬別以⼦⼥作為擋箭牌或報復⼯
具。另外，刻意阻礙有會⾯交往權之⼀⽅與⼦⼥相⾒，被阻礙⽅可以主張對⽅違反「會⾯交往寬容性原則」，
向法院聲請改定未成年⼦⼥監護權。

五、婚後財產與債務

實務上協議離婚通常會拋棄對對⽅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，對這部分有爭議的案件幾乎都進⼊法院請求裁判。

六、簽名蓋章、選擇公證、辦理登記

男⼥雙⽅及⼆位現場⾒證⼈簽名蓋章；為避免未來發⽣財產執⾏糾紛，可選擇向公證⼈聲請公證，公證後任⼀
⽅違反扶養費或給付財產約定，另⼀⽅可以直接請求強制執⾏，不⽤再經過冗⻑訴訟程序。最後，⼀起到戶政
機關登記離婚，否則光是簽名的離婚協議書，還是沒有發⽣法律上離婚效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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